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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 “专门性问题报告”的三大问题反思

●余凡嘉

　　

[摘要]自２０１２年检验报告被赋予了刑事诉讼定罪量刑的参考资格,到２０２１年专门性问题报告被明确赋予

了证据资格,我国刑事诉讼专门性问题的解决途径也完成了由鉴定意见一元化格局到以“鉴定意见为主,专

门性问题报告、事故调查报告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也是我国证据法学历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

不可否认的是,专门性问题报告作为最为严格的刑事诉讼证据类型之一,在学理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如在学理上最终的证据归属类型是哪一类、在实践中其报告内容本身的质量参差不齐问题明

显、报告的审查方面存在乱象.本文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具体论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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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解释将检验报告定义为“与

鉴定等值的技术评价方法”，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

法》解释则将检验报告彻底删除在法律条款之中。 但到了

２０２０年第２６批指导性案例第１４７号案例当中，又再次运用

到了“检验报告”一词。 由此，也可窥见官方对于刑事诉

讼专门性问题的重视程度几乎集中于鉴定意见当中，对于四

大类传统专门性问题之外的专门性问题关注度不够，以至于

出现了上述“专有名词删除过后仍然出现的现象”。 直至

２０２１年最新《刑事诉讼法》解释公布后，“专门性问题报

告”这一全新证据类型将“一些新兴领域的专门性问题如何

解决”给予了回答。 这是一大标志性事件，是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

刑事诉讼“专门性问题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一)此证据的学理分类问题

专门性问题报告到底归属于学理上的哪一类证据，在司

法实践当中不统一。 据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内以“专门

性问题报告”为检索词。 随机检索下来的１００份司法裁判

来看，有６４份裁判文书将专门性问题报告列为鉴定意见，

有２２份裁判文书将专门性问题报告列为书证，剩余的１４份

裁判文书则无法辨明证据归属。 由此，也大概可以看出，

司法实践的主流还是趋向于将专门性问题报告划分为鉴定意

见。 其实，早在专门性问题报告还被称为检验报告时，就

有学者将此类证据与鉴定意见做了不同的区分，一些人认

为，检验报告与鉴定意见没有区别。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

二者不可归于统一。 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真的任由这种司法

现象发展下去，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第１００条将没

有其存在的必要。 鉴定意见的法律规制主体是我国《宪

法》所规定的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有的

机关都由他产生，由他监督，对他负责。 由此不难得出结

论，专门性问题报告在立法主体的层级方面存在着先天性不

足，且还存在着违背上位法的嫌疑。

法学是人文社科当中的重要分支，其内部所产生的各类

规范由于人文属性的特殊性，避免不了会出现内部间的相互

矛盾。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的１００条是为满足日益繁复

的司法实践而催生的产物，是凝聚了无数实务经验而成的智

慧结晶。 这种对立法上的同一证据类型在司法认定上不统

一的问题，势必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比如，法庭审查标准

的差异、审查重点与方向的差异、司法适用的任意。 有的

学者认为鉴定意见与专门性问题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认

为，这种观点是当下专门性问题报告在司法实务当中被认作

不同类型证据的根源性认识，是应当被批判的。 ２０２１年

《刑事诉讼法》解释已经明确将专门性问题报告的独立证据

地位予以确认，这是条文本身所赋予的，是具有强制性效力

的，且二者在适用领域与出具主体准入门槛方面存在着根本

性差异。 盲目从二者最终解决的都是专门性问题这一角

度，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是在逻辑层面、条文层面都无法成

立的命题。

(二)报告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与传统的鉴定意见不同，专门性问题报告在报告内容方

面存在着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很大一部分

原因就在于，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释对专门性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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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具主体采用了较为宽泛的表述——有专门性知识的人。

这一表述在逻辑内涵上较为狭窄，相应地在逻辑外延上就显

得非常广泛。 同时，这一名词表述在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

当中并无相应的定语性或状语性限制，那就代表着有资格出

具专门性问题报告的人掌握的实际业务能力也大为不同。

比如，一位在检验行业执业数十年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与

一位刚入行不过三周的检验助理，他们对同一法律事实所涉

及的同一法律检材所出具的报告，在质量上必然是有区别

的；但问题就在于条文层面对这一现象采用了默许态度，这

也就导致实践当中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内容质量出现参差不齐

的问题。

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同案不同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

各类适用的乱象。 针对这些乱象，相关部门要统一各类适

用标准，有了这一根本前提，实践当中的乱象就可以得到一

定程度上的遏制。 由于现下实务者们本身事务特别繁忙，

出现了实践当中客观存在的案多人少的问题，并且存在一些

人不屑于研究这一问题。

鉴定意见经过多年的制度修改，其内容本身仍然在立

法、司法层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专门性问题报告属于新制

度产物，就更加需要相关部门从专门性问题报告特性出发，

研判解决专门性问题报告内容上的诸多问题。 专门性问题

报告与鉴定意见在很多领域存在着不同，前者多运用于新兴

领域的专门性问题，与后者所适用的“四大范围传统鉴定”

存在着根本不同。 鉴定以检材为对象，检验以检验物为对

象。 这也意味着检验是运用实验的方式，直接客观地得出

检验结果，而鉴定则是需要主观分析与推断融合起来，最终

才能得出相应意见证明案件待证事实。 根据这些特性可

知，相关部门应当将专门性问题报告内容方面的制度形成规

范体系，否则将会面临比鉴定意见客观司法乱象还要复杂的

局面。

(三)报告审查乱象

笔者通过上文提到的１００份司法裁判的检索发现，在司

法实践当中法庭对于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审查有流于形式、实

质化审查不足的现象。 虽然按照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

释的条款原文，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审查与认定”参照鉴定

意见部分的规定予以适用，但是这一规定本身过于宽泛与模

糊，使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审查存在形式化现象。 首先，对

于鉴定意见的审查，在目前的立法体例内主要是对资质的审

查。 有学者指出，如果按照条文的规定对专门性问题报告

采取资质审查，易陷入“过分形式主义”。 其次，也有学者

指出，报告出具人的资质对报告内容本身是否可取，不一定

具有相关性。 过分形式主义的审查判断模式势必会激化行

政管理准入类型有限性同专门性问题类型无限性之间的矛

盾，最终阻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最后，司法审判当中的

证据审查实质化程度不足，将会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

如，美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上诉申请成功的２１８个案例当中有

３２％的案件存在误导性的法庭科学证据。 由此可见，在法

庭庭审的过程当中解决证据审查实质化问题有多么重要。

笔者呼吁相关司法主体对此问题能够引起正视。

刑事诉讼“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完善建议

(一)证据类型归属建议

对于专门性问题报告的证据归属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

《刑事诉讼法》本身的立法角度，将法定证据种类的“鉴定

意见”更换为“鉴定意见、专门性问题报告、事故调查报

告”。 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释当中对专门性问题报告

本身的证据地位虽然给予了明确规定，但站在遵从《宪法》

法理的角度来看，赋予专门性问题报告本身以证据资格的条

文本身就面临着较多质疑。 司法解释存在的合法合理性基

础，就在于其对法律条款本身含糊性的有效补充。 而对刑

事诉讼证据种类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本身采用了最

为严密的“列举式”规定，且在条文本身的表述当中不存在

兜底性条款。 站在文义解释的角度，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

法》解释第１００条对于此法律条款的补充性解释当属于“创

设性的扩充”存在着一定的违宪嫌疑。 以此看来，唯有在

狭义的法律上赋予专门性问题报告以证据资格，才能解决上

文第一部分所列明的司法乱象。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并不缺乏因时代、科技发展而出现

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立法条文变化的先例。 自１９９６年至

今，《刑事诉讼法》已经经历了多次大型修改，刑诉证据类

型也出现过诸多变化。 例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两类

证据，在其正式列入法律条文本身时，也经历了学术上的诸

多质疑。 笔者相信，专门性问题报告在被司法解释予以肯

定证据资格的基础上，终有一天会被立法文本所肯定，从而

在根源上解决诸多因专门性问题报告归属不明而造成的司法

乱象。

(二)解决报告审查乱象建议

对于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司法审查乱象，建议在司法解释

层面将“报告的过程、工具、标准审查及专家辅助人出庭制

度”纳入现行司法庭审审查体系。 对于过程的分析，要采

用“原理大逻辑—案件情景小逻辑—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做

出”这一方式，并进行严格审查；对于标准的审查，美国罗

伯特案对专门性证据的审查框架就能较为完整地阐释；对于

工具，这是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因为对于专门性问题报告

是如何做出的，裁判者们往往在审查时只关注到其逻辑推理

过程(大小前提及结论)，忽视了对实验器材的审查。 当前，

存在着这样的科学悖论——同一检材在不同的实验检测环境

(包含工具)下所做出的检测结果不一定相同。 因此，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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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审查，也是具有必要性的。 对于专家辅助人出庭制

度，应当限制现行法律框架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此保障

辩方合法利益。

(三)解决报告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的建议

裁判者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自身理性、自

身工作经验等情态证据对眼下专门性问题报告内容参差不齐

的现状进行把控，对明显不合常理和经验的事实先予判断，

以实现刑事事实认定的最大公正化。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

那样，司法证明的核心在于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刑事

诉讼就是由于有了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裁判者严格适

用的实体性、程序性规定，才达到了打击犯罪等的最终效

果。 主观能动性和理性的不可或缺性，这在相关学术当中

已经有了充分论述。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工作经验对于现

下的司法现状一定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正如霍姆斯所指出

的那样，“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检验领域内建立完善的准入门槛，

对专门性问题报告出具人进行规范和约束。 对于报告出具

人的从业年限、与检验内容对应的专业学历学位或者在本检

验领域内的职称三项重点内容，应当设立专门标准来确定自

然人是否有资格作为报告出具人。 笔者访谈了实务部门近

１０位从事刑事诉讼检验与鉴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归纳总结

访谈内容后认为，这些标准具体应该包含：从业年限１年以

上为条件之一；具有本科以上与检验领域内容相关专业学位

学历的为条件之二；获国家在本检验领域内中级以上职称的

为条件之三，三项条件满足其中之二者即可出具专门性问题

报告。 笔者希望，这一总结归纳能对专门性问题报告存在

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的乱象有所助益。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司法是守护法律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 刑事诉讼作为司法程序中民众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

理应遵照严格的程序有序推进。 本文以自身查阅文献及访

谈实务工作人员为立文之本，希望能为完善专门性问题报告

的若干问题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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